中共高阳县委网信办
2023年度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根据《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高财稽查〔2024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认真对照绩效自评表，对2022年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自查和自评，形成绩效自评工作报告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3年专项支出3项，共43万元，其中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经费30万元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9万元、项目信息化评审经费4万元。在支出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绩效目标全部完成，不存在未完成绩效目标、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等问题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对照绩效自评结果与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进行对比倒查，2023年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经费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、项目信息化评审经费3个项目全部按时完成支出，实现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。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准确，易于评价，绩效指标整体完整合理，但绩效目标设定的精准性有待加强，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项目资金申请9万元，实际支出8.986368万元，因工资保险变化的原因造成资金申请不合理情况，在今后资金申请、绩效目标的设定中全面考虑人员保险、工资的调整变化，合理申请资金，不断完善绩效目标的设定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今后绩效目标设定中将进一步健全预算项目实施办法，细化项目整体开展方案,提高绩效目标设置质量。一是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二是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三是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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